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2年度交字第2230號

原      告  卓秋霞即佳修傢俱行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代  表  人  張丞邦   

訴訟代理人  周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7月31日桃

交裁罰字第58-DG0000000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本件屬交通裁決事件，爰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

經言詞辯論，逕為判決。

二、被告代表人原為林文閔，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張丞邦，被

告已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聲明承受訴訟狀(本院卷第97頁)

在卷可稽，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事實概要：

　　原告卓秋霞即佳修傢俱行(下稱原告)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

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112年8月19日上午1

0時30分許，於桃園市○○區○○路000號前，因「在行人穿

越道臨時停車」之違規行為，經民眾檢具違規影像，向桃園

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下稱舉發機關)檢舉，舉發機關員警

檢視違規資料後，認定上述違規屬實，遂以桃警局交字第DG

0000000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系爭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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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予以舉發。嗣原告向被告提出申訴，經被告函請舉發機

關就原告陳述事項協助查明，舉發機關函復依規定舉發尚無

違誤，被告即於112年10月27日以原告於上開時、地有「在

行人穿越道臨時停車」之違規事實，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下稱道交條例)第55條第1項第1款、第63之2條第2項及第

63條第1項規定，以桃交裁罰字第58-DG0000000號裁決（下

稱原處分)對原告裁處罰鍰新台幣(下同)600元，並記違規點

數1點。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嗣因道交條例第63

條第1項將違規記點修正限於「當場舉發」者，並於113年6

月30日施行，被告於113年7月31日自行將原處分有關「記違

規點數1點」部分予以刪除，並將更正後原處分重新送達原

告。

二、原告主張：

　　系爭車輛係因需要上下貨物，尚無妨礙他人，應勸導免予舉

發等語。並聲明：原處分撤銷。

三、被告則以：

　　系爭車輛確實臨時停放於行人穿越道，違規事實明確；又行

人穿越道本「專供」行人通行，非車輛所得停放其上，原告

應選擇適法之臨時停車處所，系爭車輛停放在行人穿越道顯

已妨礙行人通行，對行人安全自有影響等語。並聲明：駁回

原告之訴。

四、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⒈道交條例第3條第10、11款：「本條例用詞，定義如

下：...十、臨時停車：指車輛因上、下人、客，裝卸

物品，其停止時間未滿三分鐘，保持立即行駛之狀態。

十一、停車：指車輛停放於道路兩側或停車場所，而不

立即行駛。」第55條第1項第1款：「（第一項）汽車駕

駛人，臨時停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300元以

上600元以下罰鍰：一、在人行道臨時停車。」。

　　　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下稱道安規則)第111條第1項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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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汽車臨時停車時，應依下列規定：一、...人行

道...等處，不得臨時停車」。

　　　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下稱

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5款、第6項:「（第一項）行

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

且情節輕微，以不舉發為適當者，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

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得對其施以勸導，免予舉發：

…五、駕駛汽車因上、下客、貨，致有本條例第五十五

條之情形，惟尚無妨礙其他人、車通行。（第六項）前

5項規定，於舉發本條例第7條之1民眾檢舉案件時，準

用之。」經核上開道安規則、處理細則係依據道交條例

授權訂定，並未逾越母法授權範圍，且其規範內容與母

法規定並未牴觸，應得為執法機關所援用。

　  ㈡原處分認定原告有「在人行道臨時停車」之事實並予以裁

罰，並無違誤：

　　　⒈依舉發照片(本院卷第73-76頁)，系爭車輛之車頭及前

輪停車位置在行人穿越道之白色枕木紋上，顯有「在行

人穿越道臨時停車」之違規事實。

　　　⒉至原告主張因需要上下貨物，尚無妨礙他人，應勸導免

予舉發云云。按是否「以不舉發為適當」，乃屬舉發機

關之裁量權，應由舉發機關依法行使其裁量權並作成合

義務裁量，處罰機關或行政法院均無從代其行使。換言

之，關於裁量處分之撤銷訴訟審查，基於權力分立原

則，行政法院僅能審查行政機關之決定是否合法。行政

訴訟法第4條第2項：「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之行政處

分，以違法論。」及第201條：「行政機關依裁量權所

為之行政處分，以其作為或不作為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

者為限，行政法院得予撤銷。」之規定，即本此意旨。

因此，行政法院在判斷裁量權之行使有無瑕疵時，應審

查作成行政處分是否逾越法定之裁量界限，或以不符合

授權目的之方式行使裁量權，而有濫用權力之情形。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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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行政法院審理裁量處分之撤銷訴訟，於判斷其作成

行政處分是否有濫用權力時，非取代行政機關行使裁

量，而應就行政機關作成裁量之基礎事實予以認定，再

以行政機關作成裁量之理由，判斷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

分有無濫用權力。至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所規定之情

形，本指行為人須符合該項規定所列之16款情形之一，

並同時符合「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

微」而「以不舉發為適當」等要件，亦即該項規定所列

舉上開「得免予舉發」之違規情節，原即屬違反行政法

上義務之行為，僅是法規考量各該違規情節較輕，而賦

予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依據個

案違規事實，考量違規行為對於交通安全、秩序之危害

程度，有無發生交通事故及其情節是否輕微等情，裁量

是否以勸導代替取締。且所謂「情節輕微者」是否不予

處罰而予以糾正或勸導，應屬交通稽查執行機關裁量職

權範圍，除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之過程或結果，有逾越

權限或濫用權力之情形，應以違法論外，行政法院原則

上應尊重行政機關之裁量決定而作有限度之司法審查。

準此，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5款雖規定：「行為人有

下列情形之一，而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

輕微，以不舉發為適當者，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

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得對其施以勸導，免予舉發：……

五、駕駛汽車因上、下客、貨，致有本條例第五十五條

之情形，惟尚無妨礙其他人、車通行。」交通勤務警察

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得對其施以勸導而免

予舉發，然是否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及情節輕

微，則涉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

之裁量。經查，依上開照片可知，原告將系爭車輛停放

在行人穿越道上，將導致欲通過該行人穿越道之行人僅

能繞過系爭車輛，且系爭車輛停放在行人穿越道上，遮

蔽往來車輛駕駛之視線，增加車禍事故之風險，對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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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安全顯有影響，故舉發機關予以舉發之行為，未違反

上開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5款規定，亦無違反比例原

則。綜上事證，原處分依道交條例第55條第1項第1款、

處理細則暨裁罰基準表之規定裁罰原告600元，洵屬合

法。原告空言主張尚無妨礙他人云云，不足為採。

　  ㈢從而，原告為系爭車輛之所有人，有汽車車籍查詢(本院

卷第85頁)在卷可參，有監督管理駕駛者合於交通規則使

用系爭車輛之期待可能，然原告並無提出足認其已善盡監

督管理之義務之證據，即不能排除道交條例第85條第4項

推定過失之適用，亦有過失。從而，被告依前開規定作成

原處分，均未有裁量逾越、怠惰或濫用等瑕疵情事，應屬

適法。原告主張，並不可採。

　  ㈣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審核後，或與本案爭點無涉，或對於本件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再加論述，爰併敘明。

五、結論：原處分認事用法並無違誤，原告主張撤銷原處分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至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應由敗訴

之原告負擔，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法  官　林敬超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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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2年度交字第2230號
原      告  卓秋霞即佳修傢俱行


被      告  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代  表  人  張丞邦    
訴訟代理人  周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7月31日桃交裁罰字第58-DG0000000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本件屬交通裁決事件，爰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為判決。
二、被告代表人原為林文閔，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張丞邦，被告已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聲明承受訴訟狀(本院卷第97頁)在卷可稽，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事實概要：
　　原告卓秋霞即佳修傢俱行(下稱原告)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112年8月19日上午10時30分許，於桃園市○○區○○路000號前，因「在行人穿越道臨時停車」之違規行為，經民眾檢具違規影像，向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下稱舉發機關)檢舉，舉發機關員警檢視違規資料後，認定上述違規屬實，遂以桃警局交字第DG0000000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系爭舉發單)予以舉發。嗣原告向被告提出申訴，經被告函請舉發機關就原告陳述事項協助查明，舉發機關函復依規定舉發尚無違誤，被告即於112年10月27日以原告於上開時、地有「在行人穿越道臨時停車」之違規事實，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55條第1項第1款、第63之2條第2項及第63條第1項規定，以桃交裁罰字第58-DG0000000號裁決（下稱原處分)對原告裁處罰鍰新台幣(下同)600元，並記違規點數1點。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嗣因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將違規記點修正限於「當場舉發」者，並於113年6月30日施行，被告於113年7月31日自行將原處分有關「記違規點數1點」部分予以刪除，並將更正後原處分重新送達原告。
二、原告主張：
　　系爭車輛係因需要上下貨物，尚無妨礙他人，應勸導免予舉發等語。並聲明：原處分撤銷。
三、被告則以：
　　系爭車輛確實臨時停放於行人穿越道，違規事實明確；又行人穿越道本「專供」行人通行，非車輛所得停放其上，原告應選擇適法之臨時停車處所，系爭車輛停放在行人穿越道顯已妨礙行人通行，對行人安全自有影響等語。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⒈道交條例第3條第10、11款：「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十、臨時停車：指車輛因上、下人、客，裝卸物品，其停止時間未滿三分鐘，保持立即行駛之狀態。十一、停車：指車輛停放於道路兩側或停車場所，而不立即行駛。」第55條第1項第1款：「（第一項）汽車駕駛人，臨時停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罰鍰：一、在人行道臨時停車。」。
　　　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下稱道安規則)第111條第1項第1款：「汽車臨時停車時，應依下列規定：一、...人行道...等處，不得臨時停車」。
　　　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下稱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5款、第6項:「（第一項）行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微，以不舉發為適當者，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得對其施以勸導，免予舉發：…五、駕駛汽車因上、下客、貨，致有本條例第五十五條之情形，惟尚無妨礙其他人、車通行。（第六項）前5項規定，於舉發本條例第7條之1民眾檢舉案件時，準用之。」經核上開道安規則、處理細則係依據道交條例授權訂定，並未逾越母法授權範圍，且其規範內容與母法規定並未牴觸，應得為執法機關所援用。
　  ㈡原處分認定原告有「在人行道臨時停車」之事實並予以裁罰，並無違誤：
　　　⒈依舉發照片(本院卷第73-76頁)，系爭車輛之車頭及前輪停車位置在行人穿越道之白色枕木紋上，顯有「在行人穿越道臨時停車」之違規事實。
　　　⒉至原告主張因需要上下貨物，尚無妨礙他人，應勸導免予舉發云云。按是否「以不舉發為適當」，乃屬舉發機關之裁量權，應由舉發機關依法行使其裁量權並作成合義務裁量，處罰機關或行政法院均無從代其行使。換言之，關於裁量處分之撤銷訴訟審查，基於權力分立原則，行政法院僅能審查行政機關之決定是否合法。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2項：「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之行政處分，以違法論。」及第201條：「行政機關依裁量權所為之行政處分，以其作為或不作為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者為限，行政法院得予撤銷。」之規定，即本此意旨。因此，行政法院在判斷裁量權之行使有無瑕疵時，應審查作成行政處分是否逾越法定之裁量界限，或以不符合授權目的之方式行使裁量權，而有濫用權力之情形。亦即，行政法院審理裁量處分之撤銷訴訟，於判斷其作成行政處分是否有濫用權力時，非取代行政機關行使裁量，而應就行政機關作成裁量之基礎事實予以認定，再以行政機關作成裁量之理由，判斷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有無濫用權力。至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所規定之情形，本指行為人須符合該項規定所列之16款情形之一，並同時符合「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微」而「以不舉發為適當」等要件，亦即該項規定所列舉上開「得免予舉發」之違規情節，原即屬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僅是法規考量各該違規情節較輕，而賦予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依據個案違規事實，考量違規行為對於交通安全、秩序之危害程度，有無發生交通事故及其情節是否輕微等情，裁量是否以勸導代替取締。且所謂「情節輕微者」是否不予處罰而予以糾正或勸導，應屬交通稽查執行機關裁量職權範圍，除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之過程或結果，有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之情形，應以違法論外，行政法院原則上應尊重行政機關之裁量決定而作有限度之司法審查。準此，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5款雖規定：「行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微，以不舉發為適當者，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得對其施以勸導，免予舉發：……五、駕駛汽車因上、下客、貨，致有本條例第五十五條之情形，惟尚無妨礙其他人、車通行。」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得對其施以勸導而免予舉發，然是否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及情節輕微，則涉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裁量。經查，依上開照片可知，原告將系爭車輛停放在行人穿越道上，將導致欲通過該行人穿越道之行人僅能繞過系爭車輛，且系爭車輛停放在行人穿越道上，遮蔽往來車輛駕駛之視線，增加車禍事故之風險，對行人之安全顯有影響，故舉發機關予以舉發之行為，未違反上開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5款規定，亦無違反比例原則。綜上事證，原處分依道交條例第55條第1項第1款、處理細則暨裁罰基準表之規定裁罰原告600元，洵屬合法。原告空言主張尚無妨礙他人云云，不足為採。
　  ㈢從而，原告為系爭車輛之所有人，有汽車車籍查詢(本院卷第85頁)在卷可參，有監督管理駕駛者合於交通規則使用系爭車輛之期待可能，然原告並無提出足認其已善盡監督管理之義務之證據，即不能排除道交條例第85條第4項推定過失之適用，亦有過失。從而，被告依前開規定作成原處分，均未有裁量逾越、怠惰或濫用等瑕疵情事，應屬適法。原告主張，並不可採。
　  ㈣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核後，或與本案爭點無涉，或對於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再加論述，爰併敘明。
五、結論：原處分認事用法並無違誤，原告主張撤銷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法  官　林敬超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玟卉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2年度交字第2230號
原      告  卓秋霞即佳修傢俱行

被      告  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代  表  人  張丞邦    
訴訟代理人  周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7月31日桃
交裁罰字第58-DG0000000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本件屬交通裁決事件，爰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
    經言詞辯論，逕為判決。
二、被告代表人原為林文閔，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張丞邦，被
    告已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聲明承受訴訟狀(本院卷第97頁)
    在卷可稽，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事實概要：
　　原告卓秋霞即佳修傢俱行(下稱原告)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
    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112年8月19日上午1
    0時30分許，於桃園市○○區○○路000號前，因「在行人穿越道
    臨時停車」之違規行為，經民眾檢具違規影像，向桃園市政
    府警察局八德分局(下稱舉發機關)檢舉，舉發機關員警檢視
    違規資料後，認定上述違規屬實，遂以桃警局交字第DG0000
    000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系爭舉發單)
    予以舉發。嗣原告向被告提出申訴，經被告函請舉發機關就
    原告陳述事項協助查明，舉發機關函復依規定舉發尚無違誤
    ，被告即於112年10月27日以原告於上開時、地有「在行人
    穿越道臨時停車」之違規事實，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下稱道交條例)第55條第1項第1款、第63之2條第2項及第63
    條第1項規定，以桃交裁罰字第58-DG0000000號裁決（下稱
    原處分)對原告裁處罰鍰新台幣(下同)600元，並記違規點數
    1點。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嗣因道交條例第63條
    第1項將違規記點修正限於「當場舉發」者，並於113年6月3
    0日施行，被告於113年7月31日自行將原處分有關「記違規
    點數1點」部分予以刪除，並將更正後原處分重新送達原告
    。
二、原告主張：
　　系爭車輛係因需要上下貨物，尚無妨礙他人，應勸導免予舉
    發等語。並聲明：原處分撤銷。
三、被告則以：
　　系爭車輛確實臨時停放於行人穿越道，違規事實明確；又行
    人穿越道本「專供」行人通行，非車輛所得停放其上，原告
    應選擇適法之臨時停車處所，系爭車輛停放在行人穿越道顯
    已妨礙行人通行，對行人安全自有影響等語。並聲明：駁回
    原告之訴。
四、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⒈道交條例第3條第10、11款：「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十、臨時停車：指車輛因上、下人、客，裝卸物品
        ，其停止時間未滿三分鐘，保持立即行駛之狀態。十一
        、停車：指車輛停放於道路兩側或停車場所，而不立即
        行駛。」第55條第1項第1款：「（第一項）汽車駕駛人
        ，臨時停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300元以上600
        元以下罰鍰：一、在人行道臨時停車。」。
　　　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下稱道安規則)第111條第1項第1款：
        「汽車臨時停車時，應依下列規定：一、...人行道...
        等處，不得臨時停車」。
　　　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下稱處
        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5款、第6項:「（第一項）行為
        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
        情節輕微，以不舉發為適當者，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
        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得對其施以勸導，免予舉發：…
        五、駕駛汽車因上、下客、貨，致有本條例第五十五條
        之情形，惟尚無妨礙其他人、車通行。（第六項）前5
        項規定，於舉發本條例第7條之1民眾檢舉案件時，準用
        之。」經核上開道安規則、處理細則係依據道交條例授
        權訂定，並未逾越母法授權範圍，且其規範內容與母法
        規定並未牴觸，應得為執法機關所援用。
　  ㈡原處分認定原告有「在人行道臨時停車」之事實並予以裁
      罰，並無違誤：
　　　⒈依舉發照片(本院卷第73-76頁)，系爭車輛之車頭及前輪
        停車位置在行人穿越道之白色枕木紋上，顯有「在行人
        穿越道臨時停車」之違規事實。
　　　⒉至原告主張因需要上下貨物，尚無妨礙他人，應勸導免
        予舉發云云。按是否「以不舉發為適當」，乃屬舉發機
        關之裁量權，應由舉發機關依法行使其裁量權並作成合
        義務裁量，處罰機關或行政法院均無從代其行使。換言
        之，關於裁量處分之撤銷訴訟審查，基於權力分立原則
        ，行政法院僅能審查行政機關之決定是否合法。行政訴
        訟法第4條第2項：「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之行政處分，
        以違法論。」及第201條：「行政機關依裁量權所為之
        行政處分，以其作為或不作為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者為
        限，行政法院得予撤銷。」之規定，即本此意旨。因此
        ，行政法院在判斷裁量權之行使有無瑕疵時，應審查作
        成行政處分是否逾越法定之裁量界限，或以不符合授權
        目的之方式行使裁量權，而有濫用權力之情形。亦即，
        行政法院審理裁量處分之撤銷訴訟，於判斷其作成行政
        處分是否有濫用權力時，非取代行政機關行使裁量，而
        應就行政機關作成裁量之基礎事實予以認定，再以行政
        機關作成裁量之理由，判斷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有無
        濫用權力。至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所規定之情形，本
        指行為人須符合該項規定所列之16款情形之一，並同時
        符合「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微」而
        「以不舉發為適當」等要件，亦即該項規定所列舉上開
        「得免予舉發」之違規情節，原即屬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之行為，僅是法規考量各該違規情節較輕，而賦予交通
        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依據個案違規
        事實，考量違規行為對於交通安全、秩序之危害程度，
        有無發生交通事故及其情節是否輕微等情，裁量是否以
        勸導代替取締。且所謂「情節輕微者」是否不予處罰而
        予以糾正或勸導，應屬交通稽查執行機關裁量職權範圍
        ，除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之過程或結果，有逾越權限或
        濫用權力之情形，應以違法論外，行政法院原則上應尊
        重行政機關之裁量決定而作有限度之司法審查。準此，
        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5款雖規定：「行為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而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微，
        以不舉發為適當者，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
        查任務人員得對其施以勸導，免予舉發：……五、駕駛汽
        車因上、下客、貨，致有本條例第五十五條之情形，惟
        尚無妨礙其他人、車通行。」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
        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得對其施以勸導而免予舉發，然
        是否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及情節輕微，則涉交通
        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裁量。經查
        ，依上開照片可知，原告將系爭車輛停放在行人穿越道
        上，將導致欲通過該行人穿越道之行人僅能繞過系爭車
        輛，且系爭車輛停放在行人穿越道上，遮蔽往來車輛駕
        駛之視線，增加車禍事故之風險，對行人之安全顯有影
        響，故舉發機關予以舉發之行為，未違反上開處理細則
        第12條第1項第5款規定，亦無違反比例原則。綜上事證
        ，原處分依道交條例第55條第1項第1款、處理細則暨裁
        罰基準表之規定裁罰原告600元，洵屬合法。原告空言
        主張尚無妨礙他人云云，不足為採。
　  ㈢從而，原告為系爭車輛之所有人，有汽車車籍查詢(本院卷
      第85頁)在卷可參，有監督管理駕駛者合於交通規則使用
      系爭車輛之期待可能，然原告並無提出足認其已善盡監督
      管理之義務之證據，即不能排除道交條例第85條第4項推
      定過失之適用，亦有過失。從而，被告依前開規定作成原
      處分，均未有裁量逾越、怠惰或濫用等瑕疵情事，應屬適
      法。原告主張，並不可採。
　  ㈣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審核後，或與本案爭點無涉，或對於本件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再加論述，爰併敘明。
五、結論：原處分認事用法並無違誤，原告主張撤銷原處分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至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應由敗訴
    之原告負擔，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法  官　林敬超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玟卉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2年度交字第2230號
原      告  卓秋霞即佳修傢俱行

被      告  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代  表  人  張丞邦    
訴訟代理人  周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7月31日桃交裁罰字第58-DG0000000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本件屬交通裁決事件，爰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為判決。
二、被告代表人原為林文閔，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張丞邦，被告已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聲明承受訴訟狀(本院卷第97頁)在卷可稽，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事實概要：
　　原告卓秋霞即佳修傢俱行(下稱原告)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112年8月19日上午10時30分許，於桃園市○○區○○路000號前，因「在行人穿越道臨時停車」之違規行為，經民眾檢具違規影像，向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下稱舉發機關)檢舉，舉發機關員警檢視違規資料後，認定上述違規屬實，遂以桃警局交字第DG0000000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系爭舉發單)予以舉發。嗣原告向被告提出申訴，經被告函請舉發機關就原告陳述事項協助查明，舉發機關函復依規定舉發尚無違誤，被告即於112年10月27日以原告於上開時、地有「在行人穿越道臨時停車」之違規事實，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55條第1項第1款、第63之2條第2項及第63條第1項規定，以桃交裁罰字第58-DG0000000號裁決（下稱原處分)對原告裁處罰鍰新台幣(下同)600元，並記違規點數1點。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嗣因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將違規記點修正限於「當場舉發」者，並於113年6月30日施行，被告於113年7月31日自行將原處分有關「記違規點數1點」部分予以刪除，並將更正後原處分重新送達原告。
二、原告主張：
　　系爭車輛係因需要上下貨物，尚無妨礙他人，應勸導免予舉發等語。並聲明：原處分撤銷。
三、被告則以：
　　系爭車輛確實臨時停放於行人穿越道，違規事實明確；又行人穿越道本「專供」行人通行，非車輛所得停放其上，原告應選擇適法之臨時停車處所，系爭車輛停放在行人穿越道顯已妨礙行人通行，對行人安全自有影響等語。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⒈道交條例第3條第10、11款：「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十、臨時停車：指車輛因上、下人、客，裝卸物品，其停止時間未滿三分鐘，保持立即行駛之狀態。十一、停車：指車輛停放於道路兩側或停車場所，而不立即行駛。」第55條第1項第1款：「（第一項）汽車駕駛人，臨時停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罰鍰：一、在人行道臨時停車。」。
　　　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下稱道安規則)第111條第1項第1款：「汽車臨時停車時，應依下列規定：一、...人行道...等處，不得臨時停車」。
　　　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下稱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5款、第6項:「（第一項）行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微，以不舉發為適當者，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得對其施以勸導，免予舉發：…五、駕駛汽車因上、下客、貨，致有本條例第五十五條之情形，惟尚無妨礙其他人、車通行。（第六項）前5項規定，於舉發本條例第7條之1民眾檢舉案件時，準用之。」經核上開道安規則、處理細則係依據道交條例授權訂定，並未逾越母法授權範圍，且其規範內容與母法規定並未牴觸，應得為執法機關所援用。
　  ㈡原處分認定原告有「在人行道臨時停車」之事實並予以裁罰，並無違誤：
　　　⒈依舉發照片(本院卷第73-76頁)，系爭車輛之車頭及前輪停車位置在行人穿越道之白色枕木紋上，顯有「在行人穿越道臨時停車」之違規事實。
　　　⒉至原告主張因需要上下貨物，尚無妨礙他人，應勸導免予舉發云云。按是否「以不舉發為適當」，乃屬舉發機關之裁量權，應由舉發機關依法行使其裁量權並作成合義務裁量，處罰機關或行政法院均無從代其行使。換言之，關於裁量處分之撤銷訴訟審查，基於權力分立原則，行政法院僅能審查行政機關之決定是否合法。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2項：「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之行政處分，以違法論。」及第201條：「行政機關依裁量權所為之行政處分，以其作為或不作為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者為限，行政法院得予撤銷。」之規定，即本此意旨。因此，行政法院在判斷裁量權之行使有無瑕疵時，應審查作成行政處分是否逾越法定之裁量界限，或以不符合授權目的之方式行使裁量權，而有濫用權力之情形。亦即，行政法院審理裁量處分之撤銷訴訟，於判斷其作成行政處分是否有濫用權力時，非取代行政機關行使裁量，而應就行政機關作成裁量之基礎事實予以認定，再以行政機關作成裁量之理由，判斷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有無濫用權力。至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所規定之情形，本指行為人須符合該項規定所列之16款情形之一，並同時符合「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微」而「以不舉發為適當」等要件，亦即該項規定所列舉上開「得免予舉發」之違規情節，原即屬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僅是法規考量各該違規情節較輕，而賦予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依據個案違規事實，考量違規行為對於交通安全、秩序之危害程度，有無發生交通事故及其情節是否輕微等情，裁量是否以勸導代替取締。且所謂「情節輕微者」是否不予處罰而予以糾正或勸導，應屬交通稽查執行機關裁量職權範圍，除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之過程或結果，有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之情形，應以違法論外，行政法院原則上應尊重行政機關之裁量決定而作有限度之司法審查。準此，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5款雖規定：「行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微，以不舉發為適當者，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得對其施以勸導，免予舉發：……五、駕駛汽車因上、下客、貨，致有本條例第五十五條之情形，惟尚無妨礙其他人、車通行。」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得對其施以勸導而免予舉發，然是否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及情節輕微，則涉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裁量。經查，依上開照片可知，原告將系爭車輛停放在行人穿越道上，將導致欲通過該行人穿越道之行人僅能繞過系爭車輛，且系爭車輛停放在行人穿越道上，遮蔽往來車輛駕駛之視線，增加車禍事故之風險，對行人之安全顯有影響，故舉發機關予以舉發之行為，未違反上開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5款規定，亦無違反比例原則。綜上事證，原處分依道交條例第55條第1項第1款、處理細則暨裁罰基準表之規定裁罰原告600元，洵屬合法。原告空言主張尚無妨礙他人云云，不足為採。
　  ㈢從而，原告為系爭車輛之所有人，有汽車車籍查詢(本院卷第85頁)在卷可參，有監督管理駕駛者合於交通規則使用系爭車輛之期待可能，然原告並無提出足認其已善盡監督管理之義務之證據，即不能排除道交條例第85條第4項推定過失之適用，亦有過失。從而，被告依前開規定作成原處分，均未有裁量逾越、怠惰或濫用等瑕疵情事，應屬適法。原告主張，並不可採。
　  ㈣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核後，或與本案爭點無涉，或對於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再加論述，爰併敘明。
五、結論：原處分認事用法並無違誤，原告主張撤銷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法  官　林敬超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玟卉


